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第一校區)            學年度通行證申請表 
 

申請單位： 
申請類別： 
□ 無校務系統帳密_教職員工(含退休、社團老師、兼任老師、計畫助理) 
□ 校友 □ 短期通行證 □ 廠商 □ 身心障礙 □ 中低收入戶 □ 校外人士(僅限機車) 

 

身份證字號 姓名 車號 聯絡方式(手機) 申請種類 
申請人確實注意事項一 

 個資授權告知事項     

 申請人同意後簽章 

    汽車□室內□室外 
機車□ 

 

    汽車□室內□室外 
機車□ 

 

 
 

注意事項：

負責人及單位簽章: 

一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，向當事人告知事項如下： 

(一) 本校為場所進出安全管理取得（蒐集）當事人個人資料。 
(二) 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將依相關法令所定及業務需要之保存期間內，於本校內利用。 
(三)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，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行使以下權利： 

1  查詢或請求閱覽 
2  請求製給複製本 
3 請求補充或更正 
4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 
5 請求刪除。 

(四)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。若當事人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影響本校之審核及 
      處理作業。 

二、依車輛管理要點(第五點)規定同一車種以一人一證為限(同一車種以一人一證為限) 
三、申請前請確認資料無誤並請於負責人簽章處簽章並核蓋單位章。 
四、廠商申請請由各簽訂合約單位提出申請；校友需經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校友服務組核章；短期課程學分班 
    由開課單位提出申請。 

五、汽車通行證限屬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血親或旁系血親二親等之車輛方可申請，申請時並應檢附行車執照影本，如 
   行車執照記載之車主與申請者不同人時，另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(車輛管理要點第 5點第 9款) 

六、收費標準 下學期（2月 1日以後）提出申請者依原車證費用二分之一收費 

室內通行證：圖資館地下樓室內一般通行證 5,000元整/每學年（限本校教職員工） 
室外通行證：本表計費單位為新臺幣(元)/學年 

汽車 機車 

教職員工(含退休人員) 500 

100 

兼任教師 400 

社團老師 400 

推廣教育中心學生、學分班或短期課程學員

(6 個月以下) 

 

300/學期 

校友 500 

廠商 2400/學年、400/月 

中低收入戶(檢附證明文件) 350 70 

校外人士 不得申請 100 

身心障礙(檢附證明文件) 免費 

 

 
 

保存期限:3年 表單編號：
GANA-3-06-1602 


